附件：

云浮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特殊程序事项清单
	序号
	涉及的行政权力事项
	特殊程序名称
	设定依据
	特殊程序

法定时限
	特殊程序承诺时限
	备注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1
	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发展改革部门
	中介服务机构评估、专家评议、审批前公示
	1.《政府投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第十一条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 号）第（七）条

3.《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全省发展改革系统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第（三）条。
	（参考省发展改革委咨询评估办法）一般情形下是25个工作日以内（其中：评估用时20个工作日，审批前公示5个工作日），特殊情形延长为95个工作日（其中评估用时90个工作日，审批前公示5个工作日）
	一般情形下是25个工作日以内（其中：评估用时20个工作日，审批前公示5个工作日），特殊情形延长为95个工作日（其中评估用时90个工作日，审批前公示5个工作日）
	特殊程序适用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规模较大以及对专业技术由特殊要求的政府投资项目。通过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办理。

	2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发展改革部门
	中介服务机构评估、专家评议、审批前公示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九条；

2.《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的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

3.《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全省发展改革系统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第（三）条。
	一般情形下是35个工作日（其中评估用时30个工作日，审批前公示5个工作日），特殊情形延长为95个工作日（其中评估用时60个工作日，专家评议30个工作日，审批前公示5个工作日）
	一般情形下是35个工作日（其中评估用时30个工作日，审批前公示5个工作日），特殊情形延长为95个工作日（其中评估用时60个工作日，专家评议30个工作日，审批前公示5个工作日）
	

	3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发展改革部门
	技术评审
	1．《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2号令）第十三条；

2.《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粤发改资环〔2018〕268号）第十二条。
	15个工作日，复杂情况可延长15个工作日
	15个工作日，复杂情况可延长15个工作日
	

	4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自然资源部门
	公示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九条
	不得少于10个自然日
	10个自然日
	

	5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试点）核发
	自然资源部门
	公示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九条
	不得少于10个自然日
	10个自然日
	

	6
	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
	自然资源部门
	公示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九条
	不得少于10个自然日
	10个自然日
	

	7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自然资源部门
	公示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九条
	不得少于10个自然日
	10个自然日
	

	8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住建部门
	现场勘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无
	5个工作日
	

	9
	砍伐、迁移城市树木
	住建部门
	现场勘察、专家评审、公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无
	20个自然日日。
	

	10
	占用城市绿地审批
	住建部门
	现场勘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无
	5个工作日
	

	11
	古树名木迁移审核
	住建部门
	现场勘察、专家评审、公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无
	5个工作日
	

	12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排放）核准
	住建部门
	现场勘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无
	7个工作日
	

	 13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核发（新办）
	住建部门
	现场勘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无
	7个工作日
	

	 14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住建部门
	现场勘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无
	7个工作日
	

	 15
	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住建部门
	现场勘察
	《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无
	7个工作日
	

	 16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备案
	住建部门
	现场勘察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1号第二十九条
	无
	5个工作日
	

	 17
	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应急部门
	专家评审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36号 第十三条 
	对已经受理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20个工作日，复杂情况可延长10个工作日
	

	 18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应急部门
	专家评审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45号 第十二条　
	45个工作日
	45个工作日
	

	 19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应急部门
	专家评审
	国家安监总局令 第45号
	对已经受理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有关人员或者组织专家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并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的决定，向建设单位出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审查意见书；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出具审查意见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的期限和理由告知建设单位。
	20个工作日，复杂情况可延长10个工作日
	

	 20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应急部门
	专家评审
	原国家安监总局令 第36号 第十三条 
	对已经受理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20个工作日，复杂情况可延长10个工作日
	

	 21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应急部门
	专家评审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36号 第十三条、广东省应急管理厅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实施细则 粤应急规[2022]1号 第十三条 
	应急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出具《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20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20个工作日，复杂情况可延长10个工作日
	

	 22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气象部门
	专家评审、技术审查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第37号令)第九条
	无
	8个工作日
	

	23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
	气象部门
	检测，实地核查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第37号令)第十四条
	无
	8个工作日
	

	2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生态环境部门
	技术评估、公示公告
	1.技术评估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版）。2.公示公告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
	1.技术评估（30个自然日）；

2.公示公告（报告书：15个工作日、报告表10个工作日）
	1.技术评估（12个工作日）；

2.公示公告（报告书：15个工作日、报告表10个工作日）
	

	25
	建设工程使用林地审核、审批
	林业部门
	现场勘查、公示公告、集体讨论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35号）第十条、第十一条
	无
	现场查验10个工作日，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26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水务部门
	技术评审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发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要点》（水保监〔2020〕63号）
	30个工作日
	15个工作日
	

	27
	新增取水许可
	水务部门
	专家评审、社会听证（如取水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听证的情况）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第九条、《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无
	专家评审：5个工作日，社会听证：60个工作日
	

	28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水务部门
	专家评审
	《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2017年修改）》第七条
	无
	5个工作日
	

	29
	河道管理范围工程建设方案审批
	水务部门
	专家评审、社会听证（如取水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听证的情况）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第六条，《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
	无
	专家评审：5个工作日，社会听证：60个工作日
	

	30
	公路建设项目设计审批
	交通部门
	专家评审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无
	3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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